潭县民发〔2023〕18号
关于印发《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

奖励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事务经办机构、财政所：

现将《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湘潭县民政局                     湘潭县财政局

               2023年10月23日

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

暂行办法

为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吸引优秀人才从事养老护理工作，根据湘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湘潭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的通知（潭政办发〔2021〕7号）、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潭县政发〔2021〕4号）等文件要求，决定对全县符合条件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专业人员给予岗位奖励补贴，现将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奖补对象
（一）在职养老护理员岗位补贴
1.在我县养老服务机构连续从事养老护理岗位工作满2年，且目前仍在上述岗位工作的工作人员。养老机构是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以提供养老服务为主要业务的机构。奖励补贴对象不包括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2.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工、中级工、高工级、技师)或者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五级、四级、三级、二级)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应在“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jndj.osta.org.cn/)”中可查询；

3.与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其合同或派遣协议服务年限不得低于一年)。

(二)新入职养老护理员一次性入职补贴
1.自2022年以来，在我县养老服务机构首次入职，且连续从事养老护理岗位工作满一年，目前仍在上述岗位工作的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是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养老机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以提供养老服务为主要业务的机构。补贴对象不包括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2. 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初级工、中级工、高工级、技师)或者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五级、四级、三级、二级)的工作人员，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应在“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http://jndj.osta.org.cn/)”中可查询；

3. 具备高中以上学历；

4.与养老机构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其合同或派遣协议服务年限不得低于一年)。

二、奖补标准

（一）在职养老护理员岗位补贴

从事护理岗位满2年的，从第三年开始，按照下列标准享受岗位补贴：

1、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并持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的：高级技师奖补每人每年3000元；技师奖补每人每年2500元；高级养老护理员奖补每人每年2000元；中级养老护理员奖补每人每年1500元；初级养老护理员奖补每人每年1000元。
2、只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的，未取得教育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的：高级技师奖补每人每年2500元；技师奖补每人每年2000元；高级养老护理员奖补每人每年1500元；中级养老护理员奖补每人每年1000元；初级养老护理员奖补每人每年500元。

(二)新入职养老护理员一次性入职补贴

1.新入职养老机构从事养老工作持有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且高中以上学历五级(初级工)养老护理员补贴500元、四级(中级工)养老护理员补贴1000元、三级(高级工)养老护理员1500元、二级(技师)养老护理员2000元、一级(技师)养老护理员2500元。

2.新入职养老护理员只能享受一次一次性入职补贴。养老机构和养老护理员不得为故意套取一次性入职补贴反复离职就职、签订虚假就职合同等。

三、申报流程

1、申请。本人通过所在单位向县民政局申请，并按要求提供申请材料。

2、受理。县民政局受理，并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

3、公示。县民政局在核实后，应将拟补贴名单在用人单位和县政府（或县民政局）网站公示7天。
4、审定。公示无异议后，县民政局视情进行抽查，并向县财政局申报经费。
四、经费拨付

1、已满2年以上的，第3年年底按标准年底一次性拨付。

2、本办法实施后，奖励补贴对象离开我县养老服务机构护理岗位的，按照下列办法拨付：

（1）不满2年离开，后又重新从事养老护理岗位：离职不超过6个月的，续接上次离职时间，直至满2年；离职超过6个月的，应再工作满2年后，第3年年底领取岗位奖励补贴。

（2）已满2年、不满3年离开的，第3年当年奖励补贴经费为：当年应发补贴*（实际工作月数/12），次年起停止发放后续奖励。
（3）满2年离开，后又重新从事养老护理岗位的：离职不超过6个月的，续接上次离职时间，按照实际工作月数，享受当年奖励补贴；离职超过6个月的，应再工作满2年后，第3年年底领取岗位奖励补贴。

3、奖励补贴经费拨付给用人单位，由其全额发给本人，不得用于平衡本单位各项工资福利支出。

五、监管措施

1、提交书面信用承诺。凡提供书面材料的单位负责人和个人均应提交信用承诺书，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事后经查证违反承诺的，应承担失信后果，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加强事后监管。审定后经查证属于弄虚作假的，县民政局收回所有补贴，并按下列情况处理：属于补贴对象或相关单位提交虚假材料的，按照信用承诺书承担责任；属于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本办法由湘潭县民政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申请材料清单

2、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申请表

3、申请人信用承诺书

4、用人单位信用承诺书

 
附件1
申请材料清单

1、《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申请表》。

2、学历证书复印件（原件应交审核单位现场审核后退回）。

3、劳动合同或劳务派遣协议。属于劳务派遣的，应提交个人、劳务派遣单位、用人单位三者之间的相关合同。

4、从事养老护理岗位证明（用人单位出具）。

5、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原件应交审核单位现场审核后退回）。

6、申请人承诺书。

用人单位向县民政局转交材料时，还应提交本单位的承诺书。 

附件2

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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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单位（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县民政局：（章）                          县财政局：（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3

申请人信用承诺书

申请人依据《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暂行办法》，申请领取护理岗位人员奖励补贴。申请人已按办法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及附件。

据此函，签字人兹宣布声明和承诺如下：

1、申请人本次提交的证明材料及附件中不存在虚假材料的情况。

2、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本人放弃奖励补贴资格，并退还所领取的奖励金。明确知晓：如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永远不享受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资格，有关部门将失信情况通报征信管理部门，同时将依据国家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用人单位信用承诺书

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简称承诺人）依据《湘潭县养老护理岗位工作人员奖励补贴暂行办法》，转交申请人_________的申请书及相关材料，并承诺如下：

1、申请人自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_日起，在我院工作，实际从事养老护理工作已满______年，目前仍从事养老护理工作。

2、如提供虚假承诺的，有关部门将失信情况通报征信管理部门，同时将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给予机构及负责人处罚。
负责人（签名）：               用人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